
 

  

证券代码：300152       证券简称：科融环境      公告编号：2016-3 

 

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辽宁省海城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有机固废集中处置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融环境）

与辽宁省海城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以下简称海城农高区）签

署了《辽宁省海城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有机固废集中处置项目合作框

架协议书》，项目总投资额约为 1.8亿元。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一）框架协议合作方 

甲方：辽宁省海城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乙方：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作项目及规模 

由科融环境和海城农高区指定的投资平台公司合作发起设立 PPP 平台

公司（简称项目公司）。项目公司由科融环境控股，股权比例由甲、乙双方

协商确定。 

海城农高区有机固废集中处置项目内容为：集中处置畜禽养殖业产生

的粪便，农作物秸秆废弃物、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等。处理规模为日处

理量 600 吨，投资约 1.8 亿元人民币，占地面积约 70 亩，日产天然气（提

纯后）17,000 立方米，人工基质 60 吨。 

甲方同意，海城农高区有机固废集中处置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由

项目公司负责，甲方同意将有机固废集中处置和燃气的特许经营权授予项

目公司。项目建设所需资金由科融环境负责筹集，海城农高区负责为项目

公司争取国家各类相关资金补贴，项目公司享受目前海城农高区招商引资

的优惠政策。 



 

  

本项目运营期 25 年（不含建设期）。运营期满后无偿移交给海城农高

区（移交时，乙方确保本项目在正常运营前提下，不存在有对其留置权、

债权、抵押、担保物权或任何种类的其它请求权）。 

（三）项目设备设施的移交 

在不迟于本项目特许经营期届满前 18 个月，甲方或其指定机构和乙方

成立移交委员会。应在移交委员会成立之后 6 个月内确定最后恢复性大修

计划、移交程序、移交标准等；特许经营期届满之日即为项目设备设施移

交开始日；乙方应保证项目设备设施在移交时处于良好的运行状况，并符

合国家规定的安全和环境标准。 

（四）项目用地 

根据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关于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促进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用地的意见》（国土资规[2015]5 号）“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中废物收

集、贮存、利用和处理项目可按照公用设施用途落实用地；污水处理、垃

圾（粪便）处理等环境卫生设施和燃气供应设施用地属于城市基础设施用

地，符合国土资源部《划拨用地目录》的规定”。故此，本项目土地使用权

由海城农高区管委会采用划拨的方式提供，受让主体为甲、乙双方在本项

目所在地组建的项目公司，出让年限与经营期限一致。 

（五）甲方给予乙方的优惠政策 

（1）因本项目属于公益性城市基础建设和环保项目，享受甲方招商引

资的优惠政策及其他有关优惠政策。 

（2）本项目产生的沼气、沼液有机肥、有机肥等，按照甲乙双方议定

的商业原则进行销售。 

（3）本项目建设期和运营期，水、电、通讯、道路等市政配套设施，

由甲方负责建设至本项目建筑红线处；本项目用地内迁移工作及费用由甲

方承担；项目运营期由甲方提供双路供电至本项目区围墙；本项目用地的

土地征用手续由甲方负责。 

（4）本项目享受国家环保产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5）地方税收政策依照海城农高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执行。 



 

  

（六）甲方给予本项目实施的配合 

甲方提供有机固废集中处置项目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批文、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等相关文件和证件。 

（七）特许经营权处置及资金筹措 

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将本项目特许经营权擅自处置。乙方负责筹

措本项目建设的资金投入，保障资金的足额及时到位。在争取政策性资金

支持时，甲方应给予积极配合。 

（八）本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本框架协议签订生效后，甲、乙双方共同开始本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

并力争尽早完成海城农高区有机固废集中处置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的谈

判和签署。 

（九）排他性和期限 

甲方在本框架协议的有效期内就本项目合作授予科融环境独家合作

权。甲方在框架协议有效期内不同第三方就本项目（包括在其他场合）进

行洽谈或签署任何协议。有效期一年。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项目是一项针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综合环境治理项目。

项目如能顺利实施，将进一步拓宽公司环境治理业务市场，提升企业社会

价值。 

（二）本项目如能顺利实施，在建设期及运营阶段对公司经营业绩产

生积极影响。 

（三）协议的签订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公司不会因此而

对海城市人民政府形成业务依赖。 

三、风险提示 

（一）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属于意向性的协议，最终能否签订特许经

营协议或最终能否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二）项目采用 PPP 合作模式，公司负责筹集项目建设资金，不排除



 

  

项目进展过程中公司在短期内承担较大资金压力风险。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一）该协议约定的具体项目投资，后期公司将依照投资方式、金额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并披露。 

（二）公司将持续披露本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 

五、备查文件 

（一）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一日 




